
統計資料背景說明 

資料種類：財政統計 

資料項目：澎湖縣娛樂稅稅源 

一、發布及編製機關單位 

*發布機關、單位：澎湖縣政府稅務局會計室 

*編製單位：澎湖縣政府稅務局土地稅科 

*聯絡電話：069279151#260 

*傳真：06-9273846 

*電子信箱：ph33@mail.phtax.gov.tw 
 

二、發布形式 

*口頭：(  )記者會或說明會 

*書面：(  )新聞稿  ( v )報表  (  )書刊，刊名： 

*電子媒體：( v )線上書刊及資料庫，網址：www.phtax.gov.tw 

(  )磁片  (  )光碟片  (  )其他 
 
三、資料範圍、週期及時效 

*統計地區範圍及對象：以澎湖縣營業為目的之娛樂場所(歌舞、電影、戲劇、球場、

遊藝場等)查定課徵、自動報繳及臨時公演之家(件)數、營業

總額、報繳(查定)稅額及實徵稅額為統計範圍及對象。 

*統計標準時間：以每月 1 日至月底之事實為準。 

*統計項目定義：(一)家(件)數：家數係指有固定娛樂場所之申報或查定家數，件數係

指臨時舉辦之有價娛樂活動件數。 

(二)營業總額：依娛樂稅法第 2條規定課徵對象及項目之營業收入總

額。 

(三) 報繳(查定)稅額： 

1.自動報繳及臨時公演者，指其實際應納稅額。 

2.查定課徵者，係本局查定之稅額。 

(四)實徵稅額：按表報代號 RGM702L中實徵數為準。 

(五)電子遊戲機：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第 4條規定。指利用電 

力、電子、電腦、機械或其他類似方式操縱，以產生

或顯示聲光影像、圖案、動作之遊樂機具，或利用上

述方式操作鋼珠或鋼片發射之遊樂機具。 

*統計單位：家(件)、新臺幣元。 

*統計分類：按家(件)數、營業總額、報繳(查定)稅額、實徵稅額及娛樂類別等分類。 

*發布週期：月。 

*時效：(指統計標準時間至資料發布時間之間隔時間)：40日。 

*資料變革：無。 
 

四、公開資料發布訊息 

*預告發布日期：公布日期上載於澎湖縣政府稅務局官網/公開資訊/統計資料預告時間

表。 

*同步發送單位：澎湖縣政府主計處。 
 

五、資料品質 

http://www.phtax.gov.tw/


*統計指標編製方法與資料來源說明：由土地稅科依據表報代號RGM702L編製。 

*統計資料交叉查核及確保資料合理性之機制：均採電腦作業且有查核機制，以確保

資料準確性。 
 

六、須注意及預定改變之事項：表號 20903-02-13-2。 
 
七、其他事項：無。 


